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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19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检查

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所，区房改办，物业维修资金使用单位：

为加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监督执法，确保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安全，强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事后监管。根据《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佛山市物业管理办法》、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由我局物业科牵头办公室（财务室）、法规科、建管科、质安科成立检查小组，对我区2019年度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安全进行检查。现将检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检查时间定于2019年11月20日。

二、检查范围

检查我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物业服务项目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用金额账目设立情况，看是否单独设账，专款专用，有无明细账、现金付款、资金打包使用等现象；

（二）工程施工、竣工验收及维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，看是否按合同约定内容条件施工，有无偷工减料做面子工程，有无违背业主共同意愿的行为；

（三）质保金的留存情况，看是否按合同约定留存，为后期保修排除隐患；

（四）施工合同履行情况，看合同约定与实际付款的施工单位是否一致。是否存在阴阳合同，工程转包等现象；

（五）申请单位有无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提取管理费用等挪用、套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行为。

四、检查方式

（一）查账。查验资金来往记录，查验施工合同、资金到账凭证、付款凭证、发票等资料；

（二）工程现场踏勘。查勘施工现场、工程进度及工程验收材料；

（三）座谈回访。通过与居委会、相关业主或业主委员会成员现场调查访问，核实支用情况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区房改办于2019年11月10日前填报《2019年南海区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统计表》报送局物业管理科，并做好相关迎检准备；

（二）请各镇街房管所负责指导使用维修资金项目开展自检和迎检工作，做好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档案资料的归档；

（三）请各支用单位高度重视、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。由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提前自检并准备受检资料及账目票据，随时待查；

（四）对检查中发现违反政策规定的行为视情况进行依法处理，同时将检查结果记入诚信档案，对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的行为，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责任。

附件：2019年南海区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统计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 
                2019年10月31日        
（联系人：董治富，联系电话：8121317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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